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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名称需要核实；

2、缺少编制单位内审意见；

3、缺复垦项目全景照片，P25、P18照片需标注复垦范围；

4、P18社会经济状况缺少相关经济指标；

5、P41表 4-6地块二需土量需要为零需要核实。

6、P43表 4-8-1供土方量为 0.0065m3，需要核实。

7、P48园地覆土厚度 0.7m需要核实。

8、客土点土源需要有调查照片、客土证明。

9、P33边坡 1、8的的清除 2307.5m2？应细化核实。

10、P56工程量汇总表中无边坡清理工程量？客土运距需统一。

11、P63监理费 3%偏高。

12、预算书缺编制说明，并校核工程施工费取费项目及量是否与工程量表

一致。

13、P58表 8-1缺管护工程时间，施工费偏低。

14、该项目工程施工费仅 27.56万，应统筹区域规划、自然恢复情况及认定

情况，细化修复方案。

15、“前言”中增加“调查结论”，重点突出各地质环境问题治理措施建议。

16、根据调查成果修改意见调整实施方案内容。

17、优化矿区概况、矿山问题识别与诊断等内容。

18、“编制原则”针对性不强，应按相关要求增加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

为辅的原则；核实“优先复垦为农用地”等表述是否合理。

19、编制依据应进一步精简，补充矿山近自然植被恢复植物推荐指南、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施工技术规范。



20、“矿山生态修复设计”，工程布局中对矿山近自然植被修复理念体现还

不够；工程布局和分项设计应包含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内容（调查成果明

确提出相关治理措施建议，是否采纳均应在本章应有回应；核实土源与调

查成果的一致性）；“村民复耕”提法欠妥，且缺乏详细设计；明确清理浮石

等依据及空间位置并强化施工安全防护措施；明确覆土质量的技术要求；

植被恢复中香樟等选择应周边林园地相匹配及适应性；补充施工安全监测

及工程效果监测；建议增加后期管护工程要求及责任主体，保证成活率和

衔接性；细化分项设计（分项措施设计要有针对性，便于施工操作）；复核

工程量，明确部分工程是否需要二次转运。

21、建议“效益分析”可根据地票等政策文件要求，进一步明确量化的经济

效益。

22、建议“施工组织设计”中补充“动态施工、信息化设计”相关内容；考虑到

存在植被恢复、回填搬运等，故应明确施工工期要求及注意事项。

23、规划图：建议突出各规划设计内容，线性工程应在图中按比例展布。

24、单体图：补充工程布置断面图（剖面图）；细化各分项单体图设计；

核实单体图。

25、耕地保护建议尽量复垦为耕地；

26、建议增加土壤检测费用，明确有无污染；

27、核实修复工程覆土厚度；

28、村民复垦的补充能否达到复垦质量要求；

29、沟的规格和沉沙凼的规格建议统一；

30、加强数据核对；

31、《调（勘）查报告》已对矿山地质地质环境特征、存在的地质环境问

题进行详细叙述，建议在《实施方案》中，直接引用重要结论即可，不用

照抄照搬；



32、地质环境问题与建议防治措施、《调（勘）查报告》反应的地质环境

问题与《实施方案》落实的防治措施未能一一对应，校核修改完善；

33、工程施工费太低；

34、补充已自然复绿区是否达到规程要求；

35、报告中的部分表达有误；

36、本报告的主体内容是两个部分，目前主要是土地复垦，补充地质环境

修复治理的内容；

37、补充项目区所在地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

38、项目区存在的地质环境问题应以勘察报告的论述为主，但报告中的问

题，应给予相应的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措施；

39、土地复垦适宜性方向确定的依据不充分；

40、水土资源平衡分析的内容要重新做，对土资源平衡要给出用土量、用

土来源、运距、客土证明等。水资源平衡分析，要着重考虑工程性缺水，

补充水源与输水设施；

41、补充植被选择的依据、规格等。


